
石 家 庄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社 会 发 展 局

关于经开区原乡镇(公社)农机员农技员基层兽医
生活补贴发放工作方案

为做好原乡镇(公社)农机员、农技员、基层兽医（以下简称

“三员”）生活补贴发放工作，按照工作安排,结合经开区实际，

制定本工作方案:

一、补助范围

已经认定的农机员、农技员、基层兽医，户籍仍然在我区的，

年满 60周岁的，按统一要求规定享受生活补贴;因刑事犯罪或违

反国家政策、规定被开除或辞退的老农机员、农技员、基层兽医

不享受生活补贴。

二、发放时间

每半年发放一次，6 月底前发放 1-6 月份；12 月底前发放

7-12月。

三、补助标准

“三员”生活补贴采取按工龄补助的形式,标准为每个工

龄每月 20 元,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,最高不超过每月 400 元,

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,适时调整生活补贴标准。



四、资金来源

所需资金列入区财政预算,实行专项管理,专款专用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由区社会发展局牵头，组织岗上镇，按照相关要求及时发放

“三员”生活补贴，留存好相关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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